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意见

准备上报材料：

团组秘书根据国交处国际事务科提供

的符合广东省外事办公室审批要求的

材料清单及模板要求准备各项材料，将

符合要求的材料汇总后交国际事务科

审核。（需准备材料请参考附件：岭南

师院因公出国团组报批材料说明）

校内制文：
（一）国际事务科将审核修改后的出访报批材料通过校内 OA向校长办上报，校长办审核无误后报分管国际事务的校领导批准后出具请示文。
（二）国际事务科按照要求打印附件，送机要科加盖学校公章。

上报省外办审批：
（一）国交处国际事务科登录省因公出访申报网站，填写团组信息，完成网上报批程序。
（二）国交处国际事务科将加盖学校公章的出访报批材料寄往省外办。
（三）等待省外办批复

护照及签证办理：
（一）收到省外办批文后，因公护照过期、因公护照的有效期距离出境日期不够半年或没有因公护照的出国人员需自备照片及回执、身份证复印件到湛江市外事侨务局交材料、签
字及按指纹办理新的因公护照。
（二）拥有因公护照或已办理新的因公护照的出国人员到湛江市外事侨务局办理签证。
（三）因各国签证要求不同，办理签证前请咨询国交处国际事务科办理签证所需的材料。
（四）湛江市外事侨务局将收集好的办理签证的材料寄往省外办。
（五）省外办签证处统一将材料寄往各国使领馆申请签证。

到湛江市外事侨务局领取因公护照及签证。

出访团组校内备案：
出访人员填写《因公临时出国人员备案表》

（一式三份）、经国交处审核无误后，交党

委组织部，由党委组织部报请因公临时出国

事务分管校领导签署意见，加盖学校公章。

盖章后的文件一份留党委组织部备案，另外

两份由党委组织部交回国交处国际事务科。

预算表审核：
团组秘书根据国交处提供的《因公

临时出国团组预算表及经费来源》

填写好预算表（一式两份），交财务

处审核加盖财务处章并交回国交处

国际事务科。

人员/团组出国执行公务

因公临时出国团组（厅级人员）行程调整须知：

（一）若因行程调整导致实际出访月份与省外办获批的

出访月份不一致，国交处需走校内制文程序，并将加盖

学校公章的一整套出访材料寄往广东省分管教育副省长

进行请示，待省长批复后，国交处将收到的获批复的材

料寄往省外办，方可出访。（需准备材料请参考附件：岭

南师范学院因公出国团组报批材料说明）

（二）若因机票原因或行程调整（如取消某出访国行程）
而导致去返程的出境口岸或者去返程的中转国变更，需

提交校内请示，待校领导同意后，再向湛江市外事侨务
局提供情况说明。

有厅级人员参与的团组上报年度出访计划：
各二级单位须在每年 11 月底预报下一年的年度因公临时（期限为 3 个月内的出访）出国计划。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国交处）将年度厅级人
员因公临时出国计划汇总上报学校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再向省外办（省外办）上报年度厅级人员因公临时出国计划相关材料进行请示，
等待省外办审批。省外办批复后，国交处将省外办就年度厅级人员因公临时出国批文进行网上公示。

团组分工：
指定一名团组秘书,负责与国交处国际事务科对接。团
组需在出访前提前至少 3 个月（不含节假日）提供符
合要求的材料，办理报批相关手续。

联系国外邀请方出具邀请函：
团组秘书根据国交处国际事务科提供的邀请函模板及
要求取得符合要求的邀请函及行程表（详情请参考附
件：岭南师范学院因公临时出国团组报批流程）。

出访团组校内审批：
因公临时出国人员/团组需提前至少 3 个月（不含节假日）提供符合要求的因公出国审批材料，
包括邀请函及行程安排表等材料（材料要求请参考附件：岭南师院因公出国团组报批材料说
明），并根据团组实际情况办理报请相关部门及领导出具意见，办理校内审批。可通过两个途
径办理：
途径一： 通过校内 OA 系统提交出国申请，在相关领导审批通过后将 OA 申请流程截图打印出
来，递交至国交处国际事务科；
途径二：打印《岭南师范学院因公临时出国人员审批表》，根据团组实际情况报请相关部门及
领导出具意见。此途径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有效。

校内公示：
因公临时出国人员/团组提交审核完备的《岭南师范学院因公临时出国人员审批表》、《因公临时出国团组预算表及经费来源》、邀请函和日程安排交至国际事务科，由国际事务科进
行公示（5个工作日），确认公示无异议。

二级学院（处、部）意见

经费支出部门意见

科研处意见（若出访目的为合作科研、

学术会议、学术访问等与科研有关活动

时由科研处审查密级）。

人事部门意见（教工出访一个月以上，由

人事处填写；学生出访由学生处填写）。

财务处意见（审核经费预算是否合理合

规，经费来源是否合理与充足等）。

分管（联系）校领导批示

（院、所、部、处主要负责人出访时填写）。

因公临时出国人员/团组接受行前辅导，并签署《岭南师范学院教职工因公出访承诺书》

国际事务分管领导批示

因公临时出国人员/团组完成公务，需在 3 日内

将因公护照交回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国交处复

印存底后上缴湛江市外事侨务局。

因公出国人员/团组完成公务后 1 个月内提交

《岭南师范学院人员团组因公出国实际执行

情况公示》、《岭南师范学院出访团组实际核销

费用清单》及团组精选照片 10 张。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对团组实际执行情况进行

公示，并对人员/团组材料归档。

岭南师范学院教职工（有厅级人员参与）因公临时出国手续办理流程图（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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